BN S 2RATESN T
114# & 7 4p F % 20850

o 4 o

B A MikEE
éi AR S a‘p‘%a‘%%ﬂiﬂin~ R A F e

587315 - %8811"3{7 174 J ;pf—w .
APMARFE R RARLIIZ2&E2Y 23p 2 H

A AT A B A o ZEFHZ R A LA - M u
R AE R 5H o KRR (T R) 2,640,000
A2 BB CUERAN R ERGREETD P A RI42£270 22
PR RREBRBZNMGFHEID 7 HD > TE
% o ﬁyzn%§«~%n1mﬁloﬂﬁarm*”ﬁ R g
E AT o TR R e R R o WEES ARG R A B
@\mng&%,FﬁﬁiE“ EHMEZZ%J F B
AL Mo M E£FR2,200,000~ > 2l e 5114+ 47 24

B oo ’éEEEFﬁi%‘?ﬁ“#ﬁfn AE A B ;%%;%-a‘p%%ﬂﬂ o
MEXF TRIRPERXIZHTIEA IM%E? M
FA I p 22 geiEis s 28840

= EPNAET E BT ES

B R Dkl F&@ %

¥
We

A~
~

LN
~ knb‘
-

_H\

o

!

b



o~ RZEME 2 521 F2 0 524 %10 AEFWE T8
Eo T hed 2 oo
cAeR PRAF T B T ERBI0Pp 22 RN 0w AR
Nk o B R SR B AT L L0007 o MR 4 degh
TR YR B G L 0 FRAFE IR o
v E= EY 23] 114 = 8 : 15 2

I=q

+
T 7
1
, 4 B <k & Nl % i
1 1 4
5L W ¥ B R g [P T o e
1 % e el [EIN 628 803 100004 2130
Ef L
E R
B " A (2 )
o ’ g !
I ® A .
" g g |5 A T
7 B |6 36 4
2 6285 5L A 85 R | T :101.14 %o 3.99 >IN
#6310 14
1 |2204 124 1
T RL825LT 2 - 5
Bt kg 304 0 A B22132 8L 0 % 2,518, 7T > o = » P FI100004 2 137
e
e Y Lo 2% e
- \li‘—\‘:_q_ﬁ@\j\]‘”‘r’f’lziﬁ%’fﬁ’}*’;} EPE o BREA*RFE

%
HJ{‘E' o
Iﬁf ;]J‘}i@.‘_,q’}fl? ~%’fu;‘ BJTLFT'J °

G =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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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拍字第208號
聲  請  人 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楊明曜  


關  係  人  陳林美英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3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其及案外人陳麒裕、陳定杰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清償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）2,6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國142年2月22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償期，經登記在案。嗣該不動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因信託關係移轉予相對人所有，亦經登記在案。茲因聲請人執有案外人陳麒裕、陳定杰、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共同簽發本票乙紙，內載金額2,200,000元，到期日為114年4月24日。詎屆期經聲請人提示未獲付款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、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、本票影本為證。
三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鳳山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
附表：
		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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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建物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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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佛公段628地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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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五層：101.14
合計：101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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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后平路82號五樓之一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備註：共有部分：佛公段2213建號，面積2,518.77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7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司拍字第208號

聲  請  人 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



相  對  人  楊明曜  



關  係  人  陳林美英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

    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

    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3日以其所

    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其及案外人陳麒裕、陳定杰

    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清償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）2,640,000

    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國142年2月22

    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償期，經登記

    在案。嗣該不動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因信託關係移轉予

    相對人所有，亦經登記在案。茲因聲請人執有案外人陳麒裕

    、陳定杰、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共同簽發本

    票乙紙，內載金額2,200,000元，到期日為114年4月24日。

    詎屆期經聲請人提示未獲付款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

    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

    、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、本票影本為證。

三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

   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    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

    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鳳山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

附表：

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土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　　坐　　　　　落       地　 目 面積  權利範圍   市  區 段 小　段 地　　　　號   平方公尺    １ 高雄  前鎮 佛公 　　　 628   803   10000分之130  建物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建　號  基地坐落  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    權利 範圍    建物門牌    樓層面積 合計  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  １ 2204  佛公段628地號   鋼筋混凝土造12層樓房 五層：101.14 合計：101.14   陽台：3.99   全部    后平路82號五樓之一          備註：共有部分：佛公段2213建號，面積2,518.77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7            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司拍字第208號
聲  請  人 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闕源龍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楊明曜  


關  係  人  陳林美英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3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其及案外人陳麒裕、陳定杰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清償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）2,6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國142年2月22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償期，經登記在案。嗣該不動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因信託關係移轉予相對人所有，亦經登記在案。茲因聲請人執有案外人陳麒裕、陳定杰、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共同簽發本票乙紙，內載金額2,200,000元，到期日為114年4月24日。詎屆期經聲請人提示未獲付款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、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、本票影本為證。
三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鳳山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
附表：
		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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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：101.14

		


		


		陽台：3.99



		


		全部



		


		


		


		后平路82號五樓之一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備註：共有部分：佛公段2213建號，面積2,518.77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7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司拍字第208號

聲  請  人  新鑫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闕源龍  





相  對  人  楊明曜  



關  係  人  陳林美英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台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3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其及案外人陳麒裕、陳定杰對聲請人所負債務之清償，設定新台幣（下同）2,6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為民國142年2月22日，約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定清償日期為清償期，經登記在案。嗣該不動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因信託關係移轉予相對人所有，亦經登記在案。茲因聲請人執有案外人陳麒裕、陳定杰、關係人陳林美英於民國112年2月22日共同簽發本票乙紙，內載金額2,200,000元，到期日為114年4月24日。詎屆期經聲請人提示未獲付款，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，以資受償，並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影本、他項權利證明書影本、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、本票影本為證。

三、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，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需繳抗告費新台幣1,500元。關係人如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之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鳳山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洪婉琪

附表：

土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土　　　　　地　　　　　坐　　　　　落       地　 目 面積  權利範圍   市  區 段 小　段 地　　　　號   平方公尺    １ 高雄  前鎮 佛公 　　　 628   803   10000分之130  建物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編　 號 建　號  基地坐落  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（平方公尺）     權利 範圍    建物門牌    樓層面積 合計  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  １ 2204  佛公段628地號   鋼筋混凝土造12層樓房 五層：101.14 合計：101.14   陽台：3.99   全部    后平路82號五樓之一          備註：共有部分：佛公段2213建號，面積2,518.77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10000分之137            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